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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蒙古威仕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饲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威仕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内蒙古威仕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饲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在五原县胜丰镇夹道子村万亩滩新建内蒙古威仕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饲料项目。本项目为租赁五原县隆生碳素制品有限公司原厂区，主要为年产2万吨动物饲料加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粉碎车间、烘干车间等主体工程，成品打包车间、成品库、原料库等辅助工程，给排水等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等。建设一台6t/h的生物质热风炉。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2万吨动物饲料。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万元。

根据《报告表》的结论和建议，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地点、性质、规模、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在工程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和《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措施，配套完善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所排各项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特提出以下意见和要求：

1.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烘干废气、粉碎车间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烘干废气采用低氮燃烧+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的排气筒（#2）排放排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粉碎车间废气经1台旋风除尘器+1台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的排气筒（#1）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厂界无组织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标准。

2.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防渗旱厕收集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3.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转噪声，通过选用选用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措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本项目运营期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热风炉灰渣、除尘器集尘、废机油。生活垃圾收集到垃圾箱，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热风炉灰渣集中收集至一般固废暂存间后，定期还田处理。除尘器集尘由烘干设备配套的输送装置（输送绞龙）送入烘干筒，回用于生产。废机油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要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分局执法大队负责。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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